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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市监〔2025〕656 号

转发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印
发<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“一件事”实

施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分局）、公安局（分局）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、

国家税务总局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、揭阳市税务局产业转移工

业园税务分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<广东省个

揭 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揭 阳 市 公 安 局

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揭 阳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
揭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
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
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揭 阳 市 分 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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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市监〔2025〕35号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
印发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

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“高效办成一件

事”2025 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

3 号）要求，省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联合制定了《广东省个体

工商户转型为企业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文件

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广 东 省 公 安 厅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广 东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广 东 省 税 务 局
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广 东 省 分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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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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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“一件事”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、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

会议精神，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决策部署走深走实，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5年度第一批重点事

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3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广东省

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（以下简称个转企）“一件事”落地见效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优化转型登记服务

（一）自愿选择转型企业组织形式。个体工商户可以自愿转

型为企业，自由选择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个人

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，执行全国统一的登记管理政策

文件和规范要求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有关规定设定

注册资本，明确出资期限，完善法人治理机构，建立公司章程，

健立现代企业制度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）

（二）推行个转企直接变更登记。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，

可以注销原个体工商户，再申请设立新的企业，也可以向原个体

工商户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转型的企业（以下简称转

型企业）依法使用原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或者经营特

点。个体工商户办理经营场所登记时已提交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合

法使用证明的，不改变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时，无需提交企业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使用证明材料。个转企直接变更登记的，延续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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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个体工商户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成立日期。通过变更登记为

企业的，登记机关按照规定出具个转企《变更登记通知书》，通

过其他形式转型为企业的，登记机关按规定出具《个体工商户转

型为企业证明》，为转型企业申请政策优惠及办理其他手续提供

便利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部门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优化个转企“一件事”流程。鼓励个体工商户本着自愿

原则在本行政区划内转型为企业，优化个转企流程，将原注销个

体工商户、新开办企业两个分开的“一件事”流程调整为个转企

“一件事”“一注一设”流程或“直接变更为企业”流程。企业自愿选

择个转企登记办理流程，并通过全程电子化和线上实名验证的方

式提高个转企办理效率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人民银行广

东省分行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二、加强转型手续衔接

（四）实施税务、社保、公积金、印章刻制、银行账户分类

办理。对于个转企前个体工商户未办理过相关业务的，相关部门

应根据企业申请并按相关规定为转型企业新办理相关业务。对个

转企前个体工商户已办理过税务、社保、公积金、印章刻制、银

行账户等业务的，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联办个转企涉及的事项，相

关部门应根据申请按对应的方式为转型企业办理相关业务。（省

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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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简化行政许可手续。通过变更登记转型为企业的，原

个体工商户已取得工业产品、食品生产、食品经营、特种设备等

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许可，申请转型为企业后，经营场所、许可

范围等实质审批条件未发生变化，且原行政许可在有效期限内

的，由原许可部门依法变更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）

（六）加强档案衔接和信息保留。健全完善个转企档案归档、

查询和管理机制，将原个体工商户登记资料合并至转型企业档

案，保持转型前后档案的完整性。登记机关保留原个体工商户登

记档案和年报公示信息等事项，将变更登记相关信息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保持转型企业信用信息的延续

性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）

三、强化数据技术支撑

（七）深化个转企“一网通办”。强化信息共享和数据赋能，

依托广东政务服务网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专区，搭建个转企

“一件事”服务区，将个转企登记注册、涉税服务、印章刻制、银

行账户预约开户或预约变更、社保办理、公积金办理、工业产品

生产许可变更、食品经营许可变更、食品生产许可变更、特种设

备许可变更等事项按照“一件事”办理，整合相关部门业务办理资

源，通过信息简并采集、数据共享，实现个转企“一次申请、一

网通办、一次办好”。（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政务和数据局牵头，省

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

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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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加强数据信息共享。个体工商户通过个转企“一件事”

专区提交变更登记申请，同时根据业务需要选择是否同步办理其

它事项。登记机关在线完成个转企审核后，依托省数据资源“一

网共享”平台，将变更结果信息同步推送给公安、人社、公积金、

税务、银行和许可审批部门，相关部门共享并认可个转企变更登

记信息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政务和数据局牵头，省

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

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九）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办理。个体工商户可根据自愿原则，

选择通过线上或线下申请办理个转企“一件事”相关业务。指导各

市（县）政务服务中心按照实际情况“一站式”受理个转企“一件

事”申请，各职能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并联办理。对线下提交申请

的，由帮办代办人员提供法规政策、业务办理、审批流程等方面

的“一站式”咨询服务，“一次性”告知所需提交材料，根据申请需

求协助线上办理，提高个转企“一件事”办理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市（县）市场监管部门、各市（县）政务和数据部门牵头，各

市（县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加强工作保障

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经费保障，注意统筹协调，强

化部门联动，协同推进实施，确保《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5年度

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》中“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”具体事

项联办在 8月底前完成。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、新媒

体平台、服务大厅宣传栏等途径，广泛宣传个转企“一件事”的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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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亮点，提高个转企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的知晓度，积极营造改革

氛围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各市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

牵头作用，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事项梳理、系统对接、档案归集、

指南编制、业务培训等工作，使用登记注册自建系统的，按照省

市场监管局部署做好各“个转企一件事”系统建设工作，有效提升

个转企“一件事”办事效率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主送：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）、政务和数据局，国

家税务总局广州、各地级市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，中国人

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分行。

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日印发

校对：姜念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档案馆。

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8 月 14 日印发

校对：朱淑雅


